大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推进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直、驻县各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关于推进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大余县人民政府        
2024年8月2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推进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行动方案（2022—2035年）》和《赣州市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工作方案》，全面提升我县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促进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跨越发展，特制定如下措施。

一、优化专利奖励政策。加强专利奖励政策的质量导向，加大对授权发明专利的资助力度促进专利创造量质同步提升。设立“专利质量提升奖”，对在我县设立的企业，一年无违法失信记录，年度发明专利授权达1件的企业评为创新企业，奖励15000元，年度发明专利授权达到2件的企业评为优势企业，奖励30000元，年度发明专利授权达到3件的企业评为示范企业，奖励45000元，年度发明专利授权达到4件及以上的企业评为引领企业，奖励60000元。以上资助资金由县财政负担。〔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财政局〕

二、加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培育力度。加强奖励政策的质量导向，调整优化政策奖励方式，推动“奖专利”向“奖优势示范企业”转变。积极引导县内企业创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提升知识产权工作综合实力。对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20万元；对企业成功申请PCT国际专利的专利权人，每个专利奖励8万元。以上资助资金由县财政负担。〔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财政局〕
三、加快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优化产学研用合作机制，鼓励企业专利交易及成果转化。建立供需匹配的对接渠道，推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知识产权深度合作，引导开展订单式研发和投放式创新。依托国家专利交易平台和省技术产权交易平台，鼓励专利权人以专利许可方式向企业转让专利技术，鼓励本地企业加大对高含金量专利的引进、吸收和转化。〔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科技创新中心、县科工局〕
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队伍人员配备和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维权专项行动。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社会信用监管，建立完善知识产权失信惩戒机制，将知识产权违法违规行为信息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加强知识产权代理从业人员监管，严厉打击知识产权服务无资质代理、恶意代理、以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非正常专利申请、恶意商标申请等违法行为。〔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文广旅局、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县法院、县司法局〕

五、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质押风险补偿成本补助机制。推动建立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机构库、专家库和融资项目库，促进银企对接，为县内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瞪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等搭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快速通道。支持企业以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出质直接向金融机构质押贷款，对质押贷款过程中发生的贷款利息、评估费等给予补贴，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并办理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手续，按期还清本息的贷款，可享受市级财政贴息补助政策（对其质押贷款产生的利息给予20%的贴息补助，每家企业年度内享受贴息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市场监管局、县金融服务中心〕

六、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知识产权人才库，鼓励从事知识产权及知识产权相关业务职能的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取知识产权专业经济师资格；新获得国家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的，给予一次性2000元奖励。以上资助资金由县财政负担。〔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人社局、县财政局〕

本措施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由县政府办公室商县市场监管局、县财政局等部门负责解释。如与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文件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文件相关规定为准，并根据抵触情形动态修订。


